附件

各乡、街道办事处、村、社区环境卫生工作考核评分标准
	考核项目
	分值
	考  核  内  容
	扣  分  标  准

	日
常
管
理
	20分
	管理制度不完善，工作资料不齐全，无专人管理
	扣2分

	
	
	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环卫经费
	扣2分

	
	
	环卫工具和劳保用品未及时发放
	扣1分

	
	
	乡（办）、社区管理人员早7点前未上路跟班督查
	扣1分/人/次

	
	
	社区管理人员未对清扫人员的交接班进行现场监管
	扣1分/人/次

	
	
	乡（办）、社区管理人员未在整个清扫保洁时段内进行巡回检查
	扣1分/人/次

	
	
	未定期开展环卫宣传工作，对环卫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
	扣1分

	
	
	未及时报送保险名单、上报并妥善处理环卫工人意外事故
	扣1分

	
	
	政令不畅，不按时参加会议、报送各种资料
	扣1分

	
	
	未及时处理群众举报卫生问题
	扣1分/次

	环卫
工人
组织
纪律
	10分
	作业人员上班未着工作装
	扣0.5分/人/次

	
	
	有迟到、早退、坐岗、窜岗、离岗等行为的
	扣0.5分/人/次

	
	
	不遵守安全作业规范
	扣0.5分/人/次

	
	
	不服从管理的
	扣0.5分/人/次

	
	
	与服务对象发生争吵打闹的
	扣0.5分/人/次

	
	
	粗暴使用或故意破坏劳动工具的
	扣0.5分/人/次

	道路
清扫
保洁
	30分
	未按时完成普扫
	扣1.5分/路

	
	
	丢路段
	每10米一级马路扣2分、二级扣1.5分、三级马路扣1分

	
	
	路段废弃物超标
	每超标一倍扣0.5分

	
	
	有撒漏污染，未及时清扫干净的
	一级马路扣1分、二级马路扣0.8分、三级马路扣0.5分

	
	
	在街道及其他未经允许的地点焚烧垃圾
	扣1.5分/次

	垃
圾
收
运
	25分
	垃圾未投入垃圾屋、垃圾围，垃圾满后装满后未及时清运
	扣0.8分/座

	
	
	果皮筒内垃圾未及时清掏
	扣0.5分/个

	
	
	垃圾屋、垃圾围、果皮筒周围有残留隔夜垃圾
	扣0.5分/个

	
	
	垃圾运输途中密闭不严，造成垃圾撒漏或泄漏的
	扣1分/车/次

	
	
	清扫后路上成堆垃圾未及时收运
	一级马路扣1.5分/堆、二级扣1分/堆、三级扣0.5分/堆

	设
施
设
备
管
理
	15分
	未安排专人对环卫设施设备进行管理
	扣1分

	
	
	垃圾屋、垃圾围墙体破损、表面肮脏的
	扣0.5分/座

	
	
	垃圾屋铁门破损的
	扣0.5分/座

	
	
	垃圾屋垃圾围未定期消毒除害
	扣0.5分/座

	
	
	果皮筒移位，外表破损的
	扣0.5分/个

	
	
	果皮筒内胆缺失的
	扣0.5分/个

	
	
	果皮筒拉门破损的
	扣0.5分/个

	
	
	果皮筒未定期清洗，外表肮脏的
	扣0.5分/个

	
	
	板车未及时维修，影响正常使用的
	扣1分/台

	
	
	板车未定期清洗，外表肮脏的
	扣0.5分/台

	
	
	垃圾屋、垃圾围、果皮筒、板车保有量减少的
	扣1分/座（个、台）

	领导检查
市级考评
媒体监督
群众举报
	扣    分
	受到市级以上领导批评的
	扣3分/次

	
	
	受到区级领导批评的
	扣1分/次

	
	
	受到市考核小组通报批评的
	扣3分/次

	
	
	市考核小组下达整改通知的
	扣2分/条

	
	
	受到新闻媒体曝光批评的
	扣2-3分/条

	
	
	受到群众举报、投诉的
	扣1-2分/次

	
	加    分
	受到市级以上领导表扬的
	加3分/次

	
	
	受到区级领导表扬的
	加1分/次

	
	
	受到市考核小组通报表扬的
	加3分/次

	
	
	受到新闻媒体正面报道的
	加2-3分/条


︱ 10 ︱





︱ 11 ︱








